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114年4月16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本校日間學制及進修學制學生（含

在學學生及畢業學生）於在學期間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特依「學位授予法」、

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以及本校學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本校學生於學位授予要件之學位論文、創作、

書面報告、展演、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在學期間公開發表

之作品，或本校學制及學系（所、學位學程）對於學位授予所訂定之必要事

項，有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第三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三、本校在學學生因課程繳交之作業、報告、創作及展演等，有本校學術倫理案

件處理辦法第三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任課教師得酌情修改成績，其程序不受

本校學生成績管理辦法有關修改成績之規範；學生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得審酌事實及情節輕重，提報懲處建議至學務處依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辦理情形應送本校學術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校學倫會）備查。 

四、本校在學學生於學位論文或畢業作品進行過程中，其論文（作品）涉及本校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第三條各款情事之一，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確認者，由

學位考試委員會扣減考試成績，情節重大者，學位考試得以不及格論。 

五、畢業學生學術倫理案件（以下簡稱學倫案件）處理程序如下： 

（一）案件收受：由校學倫會依據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於十天內

進行形式要件審查並決定是否受理，並得請相關單位協助確認被檢舉

人及相關人員之身分。 

（二）形式審查：校學倫會形式審查小組審查，確認檢舉內容及所附事證是

否具體充分，決議是否進入初審。 

（三）初審： 

1. 經校學倫會認定符合形式要件之案件，相關單位應於收到校學倫會通

知次日起三週內成立學倫案件調查小組。調查處理程序應以保密方式

為之。 



2. 調查小組置委員五至七人。由被檢舉人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調

查委員推薦小組，分別推薦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法律學者專家

數人，經抽選排序後，由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或單位主管依序徵詢

組成調查小組，其中校外委員人數至少二人。調查小組召集人由委員

互推一人擔任之，如須迴避時，由被檢舉人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指

定召集人。 

調查小組須填寫「學術倫理案件調查小組委員表單」，並送至校學倫

會備查。 

3. 調查小組開會時委員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進行初審。報

告書及處分建議之作成，須經調查小組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

得為之。 

4. 調查小組初次召開會議審議時，確認無確切證據足資認定被檢舉人違

反學術倫理時，毋須請被檢舉人提出陳述意見書，得逕行作成報告書，

提交本校學倫會審查。 

5. 對於被檢舉人疑有涉及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第三條所訂情事，

應將檢舉資料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於文到次日起三十日內，提出答辯。

審議時，應通知被檢舉人列席說明。 

6. 調查小組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調閱各單位相關文件，或邀

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認有必要時，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及檢附相關

資料，另外送請該專業領域之校外學者專家（以下簡稱外審委員）三

人進行學術倫理審查，並請外審委員依「學術倫理案件外審委員審查

意見表」提出審查意見，供作審理之參考依據。調查小組得將外審委

員之審查意見，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於文到次日起十四日內，提出陳

述資料，俾利釐清案件。 

7. 調查小組於進行調查時，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在期限內提出書面說

明或到場陳述意見。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見者，

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8. 調查小組經調查審議後應作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調查



報告書」（以下簡稱報告書），針對是否違反學術倫理做成具體決議，

並提出處分建議，提交至本校學倫會。 

9. 調查小組應於形式審查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三

十日。 

（四）複審：由校學倫會針對調查小組之報告書進行審議，並做成處分決議。 

六、在學學生公開發表作品之學倫案件處理，其案件收受、形式審查及複審方式

依前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初審由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

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置委員三至五人，由所屬系所或學位學程

組成立調查小組，小組委員應包含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法律學者專家，

並就調查結果填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在學學生學術倫理案件報告書」。 

七、案件經校學倫會審定認有違反學術倫理者，得視情節輕重，作成下列單款或

數款處分，送請教務處、進修推廣處或學務處依相關規定執行。 

（一）在學學生公開發表之作品違反學術倫理者，由所屬系（所、學位學程）

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及系（所、學位學程）相關規定處理。其涉及修

習課程者，並通知授課教師核減成績，其程序不受學生成績管理辦理

有關修改成績之規範。 

（二）畢業學生 

1. 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情節重大者，得予以撤銷學位，並公告

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且將撤銷與註

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並發函國家圖書館及本

校圖書館撤下被檢舉人之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案；其有違反其他法令者，

並應依相關法令處理。 

2. 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事項情節輕微者，可對學位論文適當補正即可

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者，應令其修正後，送交指導教授及所屬學系（所、

學位學程）主管審核通過後，由教務處或進修推廣處發函國家圖書館

及本校圖書館抽換被撿舉人之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案。未於期限內完成

懲處事項或指導教授及學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定不同意者，經所

屬學系（所、學位學程）提報教務處或進修推廣處後依前款規定程序



撤銷學位。 

3. 非學位論文但涉及畢業條件之作品違反學術倫理情節重大者，得處以

撤銷學位之處分。 

八、處理學倫案件之相關人員，應依照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第十五條予以

保密。 

九、處理案件之相關人員，應依照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第十六條自行迴避。 

十、調查報告書及會議紀錄於送交校學倫會審議後，通知各權責單位處理，各權

責單位應於接獲本校學倫會決議後，依相關法規續為處理，並應於處理決定

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具名檢舉人、校內舉發單位或來文

機關，並副知調查小組及本校學倫會。書面通知內容應載明審議結果、具體

處分、處分依據及理由等，與被檢舉人不服時之救濟單位及期限。 

十一、審定不成立之檢舉案件，檢舉人如有具體新事證時，得再次提出檢舉。經

校學倫會確定具有新事證時，應由原調查小組再次審議。 

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